临时用地审批结果公示
发布时间： 2023-10-31      发布机构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     浏览次数：49     字体：[大 中 小]
体裁分类：公告公示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
根据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》（自然资规〔2021〕2号）、《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临时用地信息填报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自然资办函〔2022〕285号）等相关文件规定，该临时用地项目已经清河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批准，现对结果进行公示。
	序号
	项目名称
	项目地址
	申请单位
	批准文号
	批准面积（公顷）

	1
	新建北京至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雄安新区至商丘段（清河段）项目第四批次临时用地
	清河县葛仙庄镇、王官庄镇、坝营镇、谢炉镇四个镇牛城后村等十八个村
	雄安高速铁路有限公司
	清资规临〔2023〕02号
	1.2531


